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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1 

文化創意產業系實習課程家長同意書(校外) 

   

為完成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必修之實習課程（4學分，共計 320

小時），本人同意子弟      （班級       

學號      ）至      （機構）進行實習，子弟於 

   年  月  日至  月  日實習 8 週內，願意遵守一切紀律規範，以及

自身安全等規定，如不遵守規定，違反紀律願自行負責。 

  根據教育部相關規定，實習期間之意外保險費用由貴系支付，所產生

相關費用如：食宿交通費用等，則由子弟自行負擔；實習機構僅提供子弟

課程學習，非勞雇關係，即未支付相關薪資與保險，本人確認無誤。 

 

 

 

 

 

已閱覽實習課程合約書內容及校外租屋安全注意事項：□是 □否 

立同意書人（家長/監護人）：         （請簽全名與蓋章） 

立同意書人關係： 

通訊地址: 

聯絡電話: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
